铜经信发〔2026〕3号

重庆市铜梁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关于印发2026年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的

通  知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有关企业，本委各科室、中心：

《2026年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》已经区政府审定同意，现予以印发。

附件：2026年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

重庆市铜梁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   
  2026年1月28日          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（联系人：毛贤泉；联系电话：45689020）

附件
重庆市铜梁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2026年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系列重要指示批示要求，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。以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（2024—2026年）为关键抓手，紧扣重庆市“1366”应急管理体系框架，围绕“遏重大、降较大、减总量”核心目标，着力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严格执行《安全生产法》《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，持续推进重大安全风险管控与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，切实提升我区经信领域本质安全水平，以高水平安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通过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与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的深度融合，持续深化“检查诊断、行政处罚、整改复查”执法检查“三部曲”机制。推动企业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强化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，实现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。不断提升安全生产标准化水平，确保全区经信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，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监督检查计划性

科学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，明确检查对象、内容、频次和方式，统筹日常检查、专项检查和“双随机”抽查，确保检查工作全覆盖、有重点、可追溯。

（二）职责履行协调性

压实企业主体责任，推动各镇街、园区履行属地管理职责，按照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”和“三管三必须”要求，强化部门联动，形成监管合力。

（三）依法处罚严厉性

坚持“零容忍、严执法”，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，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，加大典型案例曝光力度，形成有力震慑。

（四）检查成果有效性

强化专家参与机制，提升检查专业性和精准度。推动重大事故隐患闭环管理，健全隐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。

四、督查检查内容

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，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条件进行监督检查，重点包括：

1.依法通过有关安全生产行政审批情况。

2.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、考核情况，特别是“一线岗位从业人员”安全生产责任制和“两单两卡”（岗位风险清单、岗位职责清单、岗位操作卡、岗位应急处置卡）的掌握和执行情况。

3.建立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、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、作业规程的情况。

4.按照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情况。

5.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情况，危险物品的生产、储存单位配备注册安全工程师情况。

6.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严格落实班组日排查、部门周排查、厂长（总经理）月排查的“日周月”隐患排查制度情况，以及重大事故隐患自查自改情况。

7.重大危险源登记建档、定期检测、评估、监控情况。

8.制定、实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，定期组织应急预案演练情况。

9.其他依法应当监督检查的事项。

除以上工作以外，结合2026年工作任务计划，还应突出以下工作重点：

1.电动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等检查。重点检查企业资质、安全制度、安全运营管理、充换电设施与设备安全运营、消防等情况。

2.燃气管道设施更新改造施工项目安全监管。加强对燃气管道设施更新改造项目的全过程安全监管。

3.重点工业项目安全督导。对西南水泥二期等项目进行跟踪指导与检查。

五、监督人员及分工

目前专职安全监管人员3名：毛贤泉、马登宏、张洁。具体检查任务由工业安全生产科统筹安排，委内其他相关业务科室按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”要求协同参与，每月底前报送履职情况。

六、监督检查工作日测算（2026年度）

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执法工作日测算：

	项目
	执法人数
	天数
	合计

	总执法工作日
	3
	248
	744

	非

执

法

工

作

日
	参加各类会议
	3
	58
	174

	
	机关事务性工作等其他
	3
	52
	156

	
	特殊时期专项督查
	3
	20
	60

	
	安全宣传工作
	
	
	12

	
	病假事假公休假
	3
	15
	45

	其他执法工作日
	33

	行政处罚工作日
	96

	监督检查工作日
	168


注：

1.行政处罚方面：按照要求行政处罚应月月清零，按一般程序完成一个案件，涉及调查取证、制作询问笔录和检查笔录、立案、完成调查报告、处罚审批、预先告知、处罚决定以及结案和相关资料整理，金额较大的还需集体讨论和到法制办备案，如被处罚单位不服还涉及公开听证以及移交法院强制执行等环节。同时各环节均需至少两人，因此预计每个案子需要4个工作日*2人*12月，经测算用时96个工作日。

2.机关事务性工作等其他：主要是培训、学习、各级领导交办等，每个人每周约1个工作日，全年共计约50个工作日。

3.其他执法工作日：主要是参加有关部门联合执法、事故调查处理、行政复议、行政应诉等，共预算33个工作日。
七、监督检查计划具体安排

（一）监督检查的原则

2026年预计监督检查工作日为168天，按每家次企业需2个工作日计算，全年计划检查84家次企业。其中，重点检查63家次，一般检查21家次（含“双随机”抽查）。

（二）监督检查对象的抽取原则

1.我委职能范围内监督管理对象（不低于50家次）：

城镇燃气经营企业〔含各加气站，共计2家管道燃气经营企业、5家加气站经营企业（7个站点）〕及使用单位：每季度检查一次，全年共计28家次；

民爆生产和销售企业（共计2家）：每两个月全覆盖检查一次，全年共计12家次；

液化石油气生产企业（1家）：每年检查一次，全年共计1家次；

液化石油气销售点（共计2家，库房点位13个）：全年全覆盖检查共计2家次；

供电企业（1家）：每年检查一次。共计1家次；

新能源汽车充换电企业（3家）：每半年检查一次，共计6家次（对约180个点位进行随机抽查，力争实现三年全覆盖）。

2.近三年发生过造成人员死亡的生产安全事故的工业企业（13家次）
重庆旭辉机车配件有限公司（2023年）、重庆新美鱼博洋铝业有限公司（2023年）、重庆市建新金麒防水科技有限公司（2023年）、重庆益航汽车配件有限公司（2023年）、重庆市铜梁区精亿电脑配件有限公司（2023年）、重庆亨科机械有限公司（2024年）、重庆华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2024年）、重庆金朋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（2024年）、重庆阿尔法施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（2024年）、重庆茂宏涂料有限公司（2025年）、重庆天路电力设备有限公司（2025年）、重庆成聚新能源有限公司（2025年）、重庆新申世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（2025年）。

（三）监督检查计划的实施

1.重点检查。聚焦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、主要危险因素现场管控以及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。具体检查要求以每次制定的检查方案为准。
2.一般检查。根据实际情况针对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检查，或按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要求随机选择检查对象，主要检查安全生产制度设立与履行情况、隐患“日周月”排查记录等。具体检查要求以专项检查实施方案为准。
八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明确责任分工，确保计划执行的严肃性。

（二）提升执法能力。加强执法人员培训，聚焦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、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等内容开展专题学习。

（三）完善专家机制。充分发挥行业专家在安全检查中的技术支撑作用。

（四）注重宣传引导。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教育，营造关心支持安全生产执法工作的社会氛围。


